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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001 证券简称：平安银行 公告编号：2025-035
优先股代码：140002 优先股简称：平银优01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一、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平安银行、本行）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
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行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本行董事长谢永林、行长冀光恒、副行长兼首席财务官项有志、会计机构负责人郁辰声
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4、本行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本次董事会
会议应出席董事13人，实到董事13人。会议一致同意本报告。

5、本行202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
行202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阅。

6、本行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本行2025年6月30日的总股本
19,405,918,198股为基数，向全体普通股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36元（含税），不送
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分配时间

2025年3月7日

股息率

4.37%

分配金额（元）（含
税）

874,000,000.00

是否符合分配条
件和相关程序

是

股息支付方式

每年现金付息一次

股 息 是
否累积

否

是否参与剩余利
润分配

否

二、公司基本情况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平安银行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周强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023号
平安金融中心B座平安银行董事会办公
室

（0755）82080386

（0755）82080387

PAB_db@pingan.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吕旭光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023号
平安金融中心B座平安银行董事会办公
室

（0755）82080386

（0755）82080387

PAB_db@pingan.com.cn

000001

三、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关键指标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成本收入比

平均总资产收益率（年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年化）

净息差（年化）

非利息净收入占比

吸收存款本金

发放贷款和垫款本金总额

不良贷款率

拨备覆盖率

逾期60天以上贷款偏离度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2025年
1-6月

69,385

24,870

27.68%

0.85%

10.74%

1.80%

35.86%

2025年6月30日

3,694,471

3,408,498

1.05%

238.48%

0.79

9.31%

2024年
1-6月

77,132

25,879

27.37%

0.91%

11.88%

1.96%

36.36%

2024年12月31日

3,533,678

3,374,103

1.06%

250.71%

0.80

9.12%

本期同比增减

(10.0%)

(3.9%)

+0.31个百分点

-0.06个百分点

-1.14个百分点

-0.16个百分点

-0.50个百分点

期末较上年末增减

4.6%

1.0%

-0.01个百分点

-12.23个百分点

-0.01

+0.19个百分点

3.2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股东权益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股东权益

股本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2025年
6月30日

5,874,961

510,062

440,109

19,406

22.68

2024年
12 月 31

日

5,769,270

494,842

424,894

19,406

21.89

2023年
12 月 31

日

5,587,116

472,328

402,384

19,406

20.74

期末较上年末
增减

1.8%

3.1%

3.6%

-

3.6%

项 目

营业收入

信用及其他资产减值损失前营业利润

信用及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每股比率（元/股）：

基本/稀释每股收益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稀释每股收益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财务比率（%）：

总资产收益率（未年化）

总资产收益率（年化）

平均总资产收益率（未年化）

平均总资产收益率（年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未年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年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未年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年化）

2025年
1-6月

69,385

49,552

19,450

30,102

29,932

24,870

24,930

174,682

1.18

1.18

9.00

0.42

0.85

0.43

0.85

5.25

10.74

5.27

10.77

2024年
1-6月

77,132

55,240

23,153

32,087

31,977

25,879

25,880

113,722

1.23

1.23

5.86

0.45

0.90

0.46

0.91

5.79

11.88

5.79

11.88

2024年
1-12月

146,695

104,634

49,428

55,206

54,738

44,508

44,838

63,336

2.15

2.16

3.26

不适用

0.77

不适用

0.78

不适用

10.08

不适用

10.16

本期同比
增减

(10.0%)

(10.3%)

(16.0%)

(6.2%)

(6.4%)

(3.9%)

(3.7%)

53.6%

(4.1%)

(4.1%)

53.6%

-0.03个百分点

-0.05个百分点

-0.03个百分点

-0.06个百分点

-0.54个百分点

-1.14个百分点

-0.52个百分点

-1.11个百分点

注：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相关指标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号一一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一一
每股收益》计算。本行于2016年3月7日非公开发行200亿元非累积型优先股，于2020年2月
发行300亿元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永续债”），均分类为其他权益工具。在计算当期“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时，“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扣除了已发放的优先股股息
8.74亿元和永续债利息11.55亿元。

截至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及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截至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支付的优先股股利（元）

支付的永续债利息（元）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2025年1-6月）

19,405,918,198

874,000,000

1,155,000,000

1.18

境内外会计准则下会计数据差异
1、同时按照国际会计准则与按照中国会计准则披露的财务报告中净利润和净资产差异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本集团报告期不存在按照国际会计准则与按照中国会计准则披露的财务报告中净利润和

净资产差异情况。
2、同时按照境外会计准则与按照中国会计准则披露的财务报告中净利润和净资产差异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本集团报告期不存在按照境外会计准则与按照中国会计准则披露的财务报告中净利润和

净资产差异情况。
3、境内外会计准则下会计数据差异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存贷款情况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吸收存款本金

其中：企业存款

个人存款

发放贷款和垫款本金总额

其中：企业贷款

一般企业贷款

贴现

个人贷款

2025年6月30日

3,694,471

2,367,133

1,327,338

3,408,498

1,682,520

1,538,649

143,871

1,725,978

2024年12月31日

3,533,678

2,246,498

1,287,180

3,374,103

1,606,935

1,421,206

185,729

1,767,168

2023年12月31日

3,407,295

2,199,677

1,207,618

3,407,509

1,429,790

1,214,991

214,799

1,977,719

期末较上年末
增减

4.6%

5.4%

3.1%

1.0%

4.7%

8.3%

(22.5%)

(2.3%)

注：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36
号）的规定，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利息计入金融工具账面余额中，于资产负债表日尚未收到
或尚未支付的利息在“其他资产”或“其他负债”列示。除非特别说明，本报告提及的“发放贷款
和垫款”“吸收存款”及其明细项目均为不含息金额。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适用 □不适用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净损益

或有事项产生的净损益

其他

所得税影响

合计

2025年1-6月

83

(30)

(91)

(22)

(60)

2024年1-6月

24

4

(1)

(28)

(1)

2024年1-12月

10

65

(356)

(49)

(330)

注：非经常性损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
益》的定义计算。

本集团报告期不存在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
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3.3 补充财务比率
（单位：%）

项 目

成本收入比

信贷成本（未年化）

信贷成本（年化）

存贷差（年化）

净利差（年化）

净息差（未年化）

净息差（年化）

2025年1-6月

27.68

0.71

1.43

2.27

1.76

0.89

1.80

2024年1-6月

27.37

0.70

1.40

2.61

1.91

0.97

1.96

2024年1-12月

27.66

不适用

1.56

2.47

1.83

不适用

1.87

本期同比增减

+0.31个百分点

+0.01个百分点

+0.03个百分点

-0.34个百分点

-0.15个百分点

-0.08个百分点

-0.16个百分点

注：信贷成本=贷款减值损失/平均发放贷款和垫款余额；净利差=平均生息资产收益率-平
均计息负债付息率；净息差=利息净收入/平均生息资产余额。

3.4 补充监管指标
3.4.1 主要监管指标
（单位：%）

项 目

流动性比例（本外币）

流动性比例（人民币）

流动性比例（外币）

流动性匹配率

资本充足率

一级资本充足率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占资本净额比率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占资本净额比率

累计外汇敞口头寸占资本净额比率

正常类贷款迁徙率

关注类贷款迁徙率

次级类贷款迁徙率

可疑类贷款迁徙率

不良贷款率

拨备覆盖率

拨贷比

标准值

≥25

≥25

≥25

≥100

≥10.75（注2）

≥8.75（注2）

≥7.75（注2）

≤10

不适用

≤2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5

≥130（注3）

≥1.8（注3）

2025年6
月30日

62.04

62.30

62.96

141.73

13.26

10.85

9.31

1.66

11.43

4.40

1.43

37.40

66.07

71.31

1.05

238.48

2.51

2024年12月31日

68.91

68.36

81.87

138.74

13.11

10.69

9.12

1.56

11.40

4.97

2.89

45.49

74.50

76.09

1.06

250.71

2.66

2023年12月31日

68.01

67.17

89.76

144.66

13.43

10.90

9.22

2.58

12.77

4.42

2.76

41.23

80.18

85.89

1.06

277.63

2.94

注：（1）以上监管指标根据监管相关规定计算，除资本充足率指标为本集团口径外，其他指
标均为本行口径。

（2）根据《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试行）》及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本行位列名
单内第一组，执行附加资本0.25%等要求。

（3）根据《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银监发〔2018〕7号）规定，对
各股份制银行实行差异化动态调整的拨备监管政策。

3.4.2 资本充足率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一级资本净额

资本净额

风险加权资产合计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表内风险加权资产

表外风险加权资产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的风险加权资产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一级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率

信用风险资产组合缓释后风险暴露余额：

表内信用风险资产缓释后风险暴露余额

表外资产转换后风险暴露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

2025年6月30日

本集团

423,578

493,531

603,002

4,547,880

4,007,591

3,215,676

781,581

10,334

241,307

298,982

9.31%

10.85%

13.26%

5,209,635

1,576,913

7,093,718

本行

409,084

479,037

588,455

4,513,215

4,003,271

3,211,356

781,581

10,334

213,610

296,334

9.06%

10.61%

13.04%

5,202,007

1,576,913

7,093,718

2024年12月31日

本集团

405,333

475,237

582,713

4,445,117

3,912,348

3,130,715

771,534

10,099

237,070

295,699

9.12%

10.69%

13.11%

5,116,207

1,630,110

7,949,215

本行

391,556

461,399

567,693

4,421,385

3,908,299

3,126,666

771,534

10,099

220,034

293,052

8.86%

10.44%

12.84%

5,109,190

1,630,110

7,949,215

注：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规定计算资本充足率。信用风险加权资产采用权重
法计量，市场风险加权资产采用标准法计量，操作风险加权资产采用标准法计量。有关资本管
理的更详细信息，请查阅本行网站（http://bank.pingan.com）。

3.4.3 杠杆率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杠杆率

一级资本净额

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

2025年6月30日

6.64%

493,531

7,428,690

2025年3月31日

6.73%

487,424

7,238,354

2024年12月31日

6.47%

475,237

7,342,733

2024年9月30日

6.58%

479,196

7,278,703

注：以上数据为本集团口径，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规定计算杠杆率；6月末本
集团杠杆率较3月末下降，主要因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增速高于一级资本净额增速。有关
杠杆率的更详细信息，请查阅本行网站（http://bank.pingan.com）。

3.4.4 流动性覆盖率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流动性覆盖率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

净现金流出

2025年6月30日

134.29%

636,248

473,795

2025年3月31日

110.89%

622,633

561,496

2024年12月31日

136.15%

661,716

486,021

注：以上数据为本集团口径，根据《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信息披露办法》披露流动性覆盖
率信息。

3.4.5 净稳定资金比例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净稳定资金比例

可用的稳定资金

所需的稳定资金

2025年6月30日

107.83%

3,420,705

3,172,364

2025年3月31日

109.90%

3,437,426

3,127,635

2024年12月31日

106.89%

3,349,490

3,133,535

注：以上数据为本集团口径，根据《商业银行净稳定资金比例信息披露办法》披露净稳定资
金比例信息。

3.5 分部经营数据
3.5.1 盈利与规模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营 业
收 入

营 业
支 出

减值损失前营业
利润

信用及其他资产
减值损失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零售金融业务

2025年
1- 6

月

31,081

44.8

11,024

55.6

20,057

40.5

18,845

96.9

2024年
1- 6

月

39,091

50.7

12,447

56.9

26,644

48.2

24,393

105.4

批发金融业务

2025年
1- 6

月

30,425

43.8

8,039

40.5

22,386

45.2

1,095

5.6

2024年
1- 6

月

33,096

42.9

8,766

40.0

24,330

44.1

(1,152)

(5.0)

其他业务

2025年
1- 6

月

7,879

11.4

770

3.9

7,109

14.3

(490)

(2.5)

2024年
1- 6

月

4,945

6.4

679

3.1

4,266

7.7

(88)

(0.4)

合计

2025年
1- 6

月

69,385

100.0

19,833

100.0

49,552

100.0

19,450

100.0

2024年
1- 6

月

77,132

100.0

21,892

100.0

55,240

100.0

23,153

100.0

利 润
总 额

净利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1,204

4.0

1,002

4.0

2,229

7.0

1,804

7.0

21,263

71.0

17,668

71.0

25,477

79.6

20,618

79.6

7,465

25.0

6,200

25.0

4,271

13.4

3,457

13.4

29,932

100.0

24,870

100.0

31,977

100.0

25,879

100.0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其中：零售金融业务

批发金融业务

其他业务

2025年6月30日

余额

5,874,961

1,658,351

3,002,709

1,213,901

占比%

100.0

28.2

51.1

20.7

2024年12月31日

余额

5,769,270

1,693,154

2,874,621

1,201,495

占比%

100.0

29.4

49.8

20.8

期末较上年末
增减

1.8%

(2.1%)

4.5%

1.0%

注：（1）零售金融业务分部涵盖向个人客户及部分小企业客户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这些
产品和服务主要包括：个人贷款、个人存款、银行卡及各类个人中间业务。

批发金融业务分部涵盖向公司客户、政府机构、同业机构及部分小企业提供金融产品和服
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主要包括：公司贷款、公司存款、贸易融资、各类公司中间业务、各类资金同
业业务及平安理财相关业务。

其他业务分部是指出于流动性管理的需要进行的债券投资和部分货币市场业务，集中管
理的权益投资及不能直接归属某个分部的资产、负债、收入、支出等。

（2）受市场利率下行、资产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零售业务营业收入同比下降。随着资产
和客群结构持续优化，零售资产质量逐步改善，零售业务减值损失同比下降。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吸收存款本金

其中：企业存款

个人存款

发放贷款和垫款本金总额

其中：企业贷款

个人贷款

2025年6月30日

余额

3,694,471

2,367,133

1,327,338

3,408,498

1,682,520

1,725,978

占比%

100.0

64.1

35.9

100.0

49.4

50.6

2024年12月31日

余额

3,533,678

2,246,498

1,287,180

3,374,103

1,606,935

1,767,168

占比%

100.0

63.6

36.4

100.0

47.6

52.4

期末较上年末
增减

4.6%

5.4%

3.1%

1.0%

4.7%

(2.3%)

注：上表按客户性质划分，其中小企业法人业务归属于企业存款及企业贷款业务，小企业
个人业务归属于个人存款及个人贷款业务，下同。

3.5.2 资产质量

项 目

不良贷款率

其中：企业贷款

个人贷款

2025年6月30日

1.05%

0.83%

1.27%

2024年12月31日

1.06%

0.70%

1.39%

期末较上年末增减

-0.01个百分点

+0.13个百分点

-0.12个百分点

四、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
股
份有限公司－集团本
级－自有资金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泰柏瑞沪
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易方达沪深
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夏沪深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实沪深 3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深圳中电投资有限公
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443,583户

股东性质

境内法人

境内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法人

境内法人

境内法人

境内法人

境内法人

境内法人

境内法人

1、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和一致行动
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本级－自有资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自有资金”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具有关联关系。

2、本行未知其他股东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无

持股总数

9,618,540,
236

1,186,100,
488

829,114,531

440,478,714

429,232,688

172,469,003

123,218,944

90,351,777

77,874,792

62,523,366

持股

比 例
（%）

49.56

6.11

4.27

2.27

2.21

0.89

0.63

0.47

0.40

0.3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内
增减

-

-

82,232,808

-

-

4,951,500

7,668,100

13,540,700

5,102,530

-

持有有限售
条 件 股

份数量

-

-

-

-

-

-

-

-

-

-

持有无限售
条 件 股

份数量

9,618,540,
236

1,186,100,
488

829,114,531

440,478,714

429,232,688

172,469,003

123,218,944

90,351,777

77,874,792

62,523,366

-

质押、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 份 状
态

-

-

-

-

-

-

-

-

-

-

数量

-

-

-

-

-

-

-

-

-

-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
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

化
□适用 √不适用
4.2 控股股东情况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本行无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本行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4.3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

持5%以上优先股股份的股东或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

中信证券－邮储银行－中信证券星辰28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交银施罗德资管－交通银行－交银施罗德资管卓远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光大证券资管－光大银行－光证资管鑫优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光大永明资管－光大银行－光大永明资产聚优1号权
益类资产管理产品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诚信托－汇赢128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中信建投基金－中国银行－中信建投基金－中银优享
3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信建投基金－中国银行－中信建投基金－中银优享
3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所持优先股在除股息分配和剩余财产分配以外的其他条款上具
有不同设置的说明

前10名优先股股东之间，前10
名优先股股东与前10名普通股
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人的说明

1、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均为中国平安保
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和一致行动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集团本级－自有资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中国平安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险分红”“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与“中国平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具有关联关系。

2、本行未知其他股东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股 东 性
质

境 内 法
人

境 内 法
人

境 内 法
人

境 内 法
人

境 内 法
人

境 内 法
人

境 内 法
人

境 内 法
人

境 内 法
人

境 内 法
人

38户

持 股 比
例（%）

29.00

19.34

9.67

5.48

3.86

3.05

2.40

2.36

2.23

1.86

不适用

报告期末
持股数

量

58,000,000

38,670,000

19,330,000

10,950,000

7,720,000

6,105,000

4,800,000

4,720,000

4,465,000

3,710,000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

-

-

-

(7,650,000)

-

-

4,720,000

-

3,710,000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 份 状
态

-

-

-

-

-

-

-

-

-

-

数量

-

-

-

-

-

-

-

-

-

-

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六、重要事项
详见本行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000001 证券简称：平安银行 公告编号：2025-036
优先股代码：140002 优先股简称：平银优0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审议程序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2025年8月22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根据股东大会授
权，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利润分配方案的基本情况
根据经审计的2024年度财务报表，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行经审计的未分配利润余额

为人民币2,390.99亿元。2025年上半年，本行未经审计的净利润为人民币241.70亿元，可供分
配的利润为人民币2,541.05亿元。本行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为人
民币248.70亿元，扣除2025年上半年发放的“平银优01”优先股股息人民币8.74亿元和无固定
期限资本债券利息人民币11.55亿元后，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228.41亿元。本行2025年中期作如下利润分配：

综合考虑股东投资回报、监管机构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以及本行业务可持续发展等因素，
以本行2025年6月30日的总股本19,405,918,198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36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45.80亿元，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净利润
的比例为20.05%，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本行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18.42%。

在实施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前，若本行总股本发生变动，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
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比例。

三、现金分红方案的合理性
本行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充分考虑本行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

利水平、偿债能力、资本需求等因素，兼顾业务持续健康发展与股东综合回报，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平
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2026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等规定。

四、备查文件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000001 证券简称：平安银行 公告编号：2025-033
优先股代码：140002 优先股简称：平银优0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知以书面方式
于2025年8月11日向各董事发出。会议于2025年8月22日在本行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应到董事13人（包括独立董事5人），董
事长谢永林，董事冀光恒、郭晓涛、付欣、蔡方方、郭建、项有志、杨志群、杨军、艾春荣、吴志攀、
刘峰和潘敏共13人到现场或通过视频等方式参加了会议。

本行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长叶望春，监事车国宝、王春汉、韩小京、孙永桢和邓红共6人到
现场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本行董事长谢永林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本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请见本行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经审计的2024年度财务报表，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行经审计的未分配利润余额

为人民币2,390.99亿元。2025年上半年，本行未经审计的净利润为人民币241.70亿元，可供分
配的利润为人民币2,541.05亿元。本行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为人
民币248.70亿元，扣除2025年上半年发放的“平银优01”优先股股息人民币8.74亿元和无固定
期限资本债券利息人民币11.55亿元后，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228.41亿元。本行2025年中期作如下利润分配：

综合考虑股东投资回报、监管机构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以及本行业务可持续发展等因素，
以本行2025年6月30日的总股本19,405,918,198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36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45.80亿元，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净利润
的比例为20.05%，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本行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18.42%。

在实施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前，若本行总股本发生变动，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
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比例。

本行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回报规划》。

本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请见本行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第三支柱报告》。
本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上半年全面风险管理报告》。
本行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已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恢复计划》。
本行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已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000001 证券简称：平安银行 公告编号：2025-034
优先股代码：140002 优先股简称：平银优0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以书面方式于
2025年8月11日向各监事发出。会议于2025年8月22日在本行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应到监事6人（包括外部监事2人），监事长叶望
春，监事车国宝、王春汉、韩小京、孙永桢和邓红共6人到现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本行监事长叶望春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本行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行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以上议案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该利润分配方案符合本行当前的实际情况和持续稳健发展的需要，不

存在故意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行
章程的规定。

以上议案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23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优先股代码：360035
● 优先股简称：中行优4
● 每股优先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3.27元（税前）

● 最后交易日：2025年8月27日

● 股权登记日：2025年8月28日

● 除息日：2025年8月28日

● 股息发放日：2025年8月29日

一、通过第四期境内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的董事会会议情况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内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授权董事会依照发行合同的约定，宣派和支付

全部本次境内优先股股息。本次第四期境内优先股（优先股代码：360035；优先股简称：中行

优4）股息派发方案已经本行2025年4月29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决议公告

已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行网站（www.boc.cn）。

二、第四期境内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

1.计息期间：2024年8月29日至2025年8月28日

2.最后交易日：2025年8月27日

3.股权登记日：2025年8月28日

4.除息日：2025年8月28日

5.股息发放日：2025年8月29日

6.发放对象：截至2025年8月2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全体第四期境内优先股股东。

7.发放金额：按照第四期境内优先股票面股息率 3.27%计算，每股优先股派发现金股息

人民币3.27元（税前）。以第四期境内优先股发行量2.7亿股为基数，本行本次派发现金股息

共计人民币8.829亿元（税前）。

8.扣税情况：对于境内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股息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

缴纳，本行向其每股优先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3.27元。其他股东现金股息所得税的缴

纳，根据相关规定执行。

三、第四期境内优先股派息方案实施办法

本行第四期境内优先股股东的现金股息由本行直接向优先股股东发放。

四、咨询方式

联系部门：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8610）66592638
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号中国银行总行大厦

邮编：100818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1988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5-06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期境内优先股股息派发实施公告

股东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金石智娱股权投资(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信石元影(深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青岛金石暴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
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
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1、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
投”）及其一致行动人金石智娱股权投资(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石智娱”）、
信石元影(深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石元影”）、青岛金石暴风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青岛金石”）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2、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中信证投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减少至137,451,83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0.0000%（占剔除公司回购专户持股数后总股本比例10.0632%）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变化，不会对
公司治理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1,374,518,984股，其中公司已回购股份 8,639,000
股，剔除公司回购专户持股数后总股本为1,365,879,984股。

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3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4-070号），股东中信
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投”）及其一致行动人金石智娱股权投资(杭州)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石智娱”）、信石元影(深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石
元影”）、青岛金石暴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金石”）计划在公告披露之日起15
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共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3,745,189股，占剔除公司
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的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0063%。上述减持计划已经届满完
成，详情见公司于 2025年 3月 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期限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号）。

公司于2025年6月28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预
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号），股东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金石智娱、
信石元影、青岛金石计划在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0,976,398股，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的总股本
的比例不超过3.0000%。

公司近日收到股东中信证投及其一致行动人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信证投及其一
致行动人于 2024年 12月 5日至 2025年 8月 21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8,578,112
股。本次权益变动前，中信证投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146,029,944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0.6241%(剔除公司最新披露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占比为10.6913%)；本次权益变
动后，中信证投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137,451,8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000%(剔
除公司最新披露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占比为10.0632%)，本次权益变动触及5%的整
数倍，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1

信息披露义务人2

信息披露义务人3

信息披露义务人4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 份 种 类（A
股、B股等）

减持股数
（股）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金石智娱股权投资(杭州)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石元影(深圳)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青岛金石暴风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博纳影业

增加□ 减少√

减持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国际金融广场1号楼2001户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0号111室-3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
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1号楼第20层

2024年12月5日至2025年8月21日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减持占剔除公司回购专户持股数后总股本
比例（%）

001330

有√ 无□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中信证投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中信
证投

金石
智娱

信石
元影

青岛
金石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有限售条件股

8,578,112

8,578,112

股份
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
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
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
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
份

0.6241

0.6241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 他 □（请注明）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51,544,464

51,544,464

0

3,436,296

3,436,296

0

60,714,972

60,714,972

0

30,334,212

30,334,212

0

146,029,944

146,029,944

0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3.7500

3.7500

0

0.2500

0.2500

0

4.4172

4.4172

0

2.2069

2.2069

0

10.6241

10.6241

0

占剔除公司
回购专户持
股数后总股
本比例（%）

3.7737

3.7737

0

0.2516

0.2516

0

4.4451

4.4451

0

2.2209

2.2209

0

10.6913

10.6913

0

0.6280

0.628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49,329,064

49,329,064

0

3,436,296

3,436,296

0

58,189,472

58,189,472

0

26,497,000

26,497,000

0

137,451,832

137,451,832

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3.5888

3.5888

0

0.2500

0.2500

0

4.2334

4.2334

0

1.9277

1.9277

0

10.0000

10.0000

0

占剔除公司
回购专户持
股数后总股
本比例（%）

3.6115

3.6115

0

0.2516

0.2516

0

4.2602

4.2602

0

1.9399

1.9399

0

10.0632

10.0632

0

（注：以上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的尾差。）
二、其他相关说明及后续事项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

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2、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3、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信证投及其一致行动人已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同日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有关内容；4、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减持计划期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继续严格遵
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1330 证券简称：博纳影业 公告编号：2025-041号

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变动触及5%整数倍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

发的关于醋酸地塞米松片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通知书编号：2025B03820），公司醋

酸地塞米松片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

醋酸地塞米松片

剂型

片剂

规格

0.75mg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

YBH21732025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

药品生产
企业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

申请内容：申报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

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和《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

告》（2017年第100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视同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醋酸地塞米松片为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主要用于过敏性与自身免疫性炎症性疾病。如

结缔组织病，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皮炎等过敏性疾病，溃疡性结肠炎，急性白血病，恶性淋巴瘤

等。

本公司醋酸地塞米松片已批准上市的规格为 0.75mg，药品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

H33020822，目前产品执行标准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标准YBH21732025。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醋酸地塞米松片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有利于巩固和提升产品市场竞

争力，为公司后续药品一致性评价工作积累经验。

由于药品研发、生产和销售容易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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